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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无法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一、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2025 年 3 月 28 日，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补发董事兼董事会秘书张津津、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周健之离职的公告，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补发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公告的声明公告》（公

告编号：2025-013）。公司监事会已无法履职，具体见公司披露的《关于监事会

无法履职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二、风险事项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四条，公司设董事会秘书一名，负责公司董事

会会议的筹备；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七条，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因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均已离职，目前既无董事会秘书筹备董事会会议，

也无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且公司已无任何在职员工，目前公司所有经营和业务

活动均已停滞。

特风险提示如下：

1、公司已无总经理或任何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章程》第六章任一事

项履行职责。

2、公司无在职员工，无法准备完整、充分的会议材料，无法开展董事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因此公司董事会无法对《公司章程》第五章第二节任一事项开展

履行审议工作。董事会对公司的经营事项、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无法进行充分的核查和验证，无法确保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真实、

正确、完整。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2025 年 3 月 28 日发布的《两



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股转公告〔2025〕115 号，以下简称“信息

披露办法”），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根据《信息披露办法》以下相关条款开展：

1、 第五十二条 公司及相关主体应按照规定格式编制信息披露文件，并

将信息披露文件及备查文件送达主办券商，由主办券商将信息披露文件上传至全

国股转公司的官方网站。公司应当与主办券商约定预留合理的审查时间。

公司及相关主体送达主办券商的信息披露文件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一）公告文稿应经董事会全体过半数成员签字或加盖董事会公章；

（二）如董事会不履职、无法履职的，公告文稿应当经监事会全体过半数

成员签字或加盖监事会公章；

（三）如董事会、监事会均不履职、无法履职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按照法律法规、本办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要求披露公告

的，公告文稿应当经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签字或盖章。

2、 第六十二条：如发生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第（二）（三）项情形的，主办

券商可以接受公司的监事和股东代表办理公司的信息披露事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

但鉴于目前董事会无法确保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真实、正确、完整，且根据《关于

新文化监事会无法履职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监事会已无

法履职，且目前公司没有单独持股 10%以上的股东，也未收到任何合计持股 10%

以上的股东书面通知承接信披工作，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存在不确定性。

三、其他需要说明的风险情况

2025年 3月 26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召集了公司被申请破产的审查听

证会，截止本公告日，债权人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能否被上海三中院正式裁定受

理、是否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破产清算申请被法院受

理，新文化公司将根据《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股票转让办法》申请股票暂停转让，

并依法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破产管理人等相关方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



监会规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业务规则履行相应职责。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陷入严重困难，经营情况发生了重大不利变化，公司所有

经营和业务活动均已停滞且已无任何在职员工，银行账户因诉讼被冻结，偿债能

力及盈利能力受到严重削弱。结合目前公司债务风险巨大的情况，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面临严重的负面影响，无法清偿到期债务，存在破产风险。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